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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—2022 学年 

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

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
河北省、河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四川省、云南省、西藏

自治区、青海省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 

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

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0〕1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

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，充分利用高校退休教师优势资源，

调动高校优秀退休教师继续投身教育事业的积极性，推动西

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。现将做好 2021—2022 学年高校银龄

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有关实施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政策要点 
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在首批试点高校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
克拉玛依校区、塔里木大学、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基础上，

2021—2022 学年，增加喀什大学、石河子大学、新疆政法学

院、西昌学院、青海师范大学、河池学院、西藏民族大学 7

所受援高校为试点高校，对口支援关系表详见附件 1、附件

 

教师厅函〔2021〕18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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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。鼓励对口支援关系表外的部省合建高校积极支持本校优

秀退休教师参加本计划。 

（二）选派计划。2021—2022 学年，计划选派 300—330

名教师。其中，首批试点高校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

依校区在 2020 年选派计划基础上，每所支援高校增派 2 名

银龄教师，选派名额为 55 名左右。塔里木大学和滇西应用

技术大学选派计划与 2020 年保持一致。第二批每所试点高

校选派计划为 25 名左右银龄教师，每所对口支援高校应选

派 3 名及以上银龄教师支援受援高校。 

根据受援学校需求，按照对口支援关系表，援受双方协

商完成选派计划，具体遴选方案、学科需求由受援学校与对

口支援学校衔接落实。 

（三）资格条件。一般从教育部直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

校退休人员中遴选银龄教师，申请教师年龄一般在 70（含）

岁以下（身体情况较好者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），具有副高

级以上职称，一线教学科研经验丰富；政治可靠、师德高尚、

爱岗敬业、业务精良；身体健康、甘于奉献、不怕吃苦、作

风扎实。 

（四）岗位职责 

1. 以课程教学、教学指导、课题研究、团队建设指导为

主，短期授课、在线教育、微信辅导、同步课堂、学术讲座

（报告）为辅，采取传、帮、带的方式，指导受援高校教师

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，把先进教学方法和科研理念传授给受

援高校教师。 

2. 长期银龄教师，支援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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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学年承担不少于 64 课时的教学工作，参与指导 1 项课题

研究，通过传、帮、带方式指导青年教师，组织开展若干学

术讲座、教研等活动。鼓励考核合格的长期银龄教师连续支

援服务。 

3. 短期和远程银龄教师，按照“突出实效、形式多样、

时间灵活”的原则，根据受援高校需求，认真做好支教、支研

工作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经费保障 

1. 长期银龄教师税前补助标准为正高级职称教师 10 万

元/年、副高级职称教师 8 万元/年，按月发放。受援高校根

据实际情况，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，高出部分由受援高校自

行负担。 

2. 短期银龄教师税前补助标准为正高级职称教师 8000

元/月，副高级职称教师 6400 元/月。 

3. 通过在线教育、微信辅导、同步课堂等柔性方式支教，

课时费为 100 元/课时。受援高校根据实际情况，可适当提高

课时费标准，高出部分由受援高校自行承担。 

4. 到校开展学术讲座（报告）等的劳务费或咨询费参照

受援高校相关标准执行。 

5. 受援高校提供岗前培训费、派出地往返交通差旅费、

意外保险费、必要的商业医疗保险费、采暖费等保障性经费。

支援高校提供派出前体检费、选派工作经费等。 

6. 教育部根据选派计划，按照正高级职称教师标准下拨

年度预算经费。受援学校可在预算经费总额内灵活聘用正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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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和副高级职称长期银龄教师、短期银龄教师、柔性方式支

教教师等。银龄教师报名踊跃，实际选派数量可超出选派计

划，超出预算经费总额部分由受援学校自筹经费承担。 

（二）政策保障 

1. 银龄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、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

变。长期银龄教师享受受援单位同类同级别人员的各项福利

待遇，按受援地有关规定正常享受探亲和寒暑假。未休假的，

按有关规定可由受援单位报销 1 名家属往返受援地的交通

费。 

2. 受援高校应为银龄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，提供必

要的教学科研设备和食宿等生活条件，做好日常服务工作，

落实相关待遇与保障措施。 

3. 支援高校要关心关注银龄教师及其家属，全力解决他

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；负责提供远程授课设施设备，协助

受援高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 

 4. 银龄教师服务期间因病因伤发生医疗费用，按本人医

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；援受双方可通过商业医疗保险、校

内医疗互助基金等多种方式灵活提供补充支持。患有慢性疾

病需定期开药的教师，支援高校应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。服

务期间生病或受伤的银龄教师，参照受援学校相关制度，给

予探望慰问等待遇。急性病、意外伤害致病可在当地急诊就

医，按规定报销诊疗费用。 

 三、组织实施 

 1.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宏观指导、政策制定等工作，

离退休干部局负责协调指导需求对接、人员选派等工作，发



 

— 5 — 
 

展规划司、财务司、民族教育司、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等

司局及直属事业单位结合职能分工，共同组织实施高校银龄

教师支援西部计划。 

 2. 受援高校党委要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，相关处室负

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认真研究提出需求，制订具

体实施方案，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本校方案实施和协调

管理工作，制订服务协议，明确权利和义务，规范资金使用，

落实待遇保障措施。党委书记或校长每学期至少召开 2 次座

谈会，听取银龄教师关于学校发展、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意见

建议。 

 3. 支援高校党委要成立由学校负责同志任组长，相关处

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认真研究制订援派方

案，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本校方案实施、银龄教师选派、

待遇保障和协调管理等工作。要将本项目工作纳入学校援派

工作体系，统筹考虑，统一部署。工作实施情况要纳入巩固

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定期报送

事项。 

4. 支援高校选派银龄教师程序如下：（1）汇总受援高

校需求；（2）组织动员退休教师按需求报名；（3）资格审

核或遴选；（4）公示公布；（5）签订支援高校、受援高校、

银龄教师三方协议；（6）上岗任教。银龄教师于 2021 年秋

季学期到位。 

5. 请受援高校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将本校银龄教师需

求报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。请受援高校、支援高校于 8 月 30

前将本校“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”、高校银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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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名单（见附件 3）报教育部

教师工作司、离退休干部局备案。 

请受援高校于每年 5 月 15 日、11 月 15 日前将春季、秋

季银龄教师签约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、

离退休干部局。 

6. 援受双方高校应做好政策宣传，弘扬银龄教师奉献精

神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后期要及时收集积累相关信息资

料，深入挖掘银龄教师中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。 

联系人： 

教师工作司   孙习武、刘扬  

电话：010-66096875，010-66097105； 

传真：010-66097842； 

邮箱：jsglc@moe.edu.cn。 

离退休干部局  邢艳涛 

电话：010-66097763； 

               邮箱：zzrsc@moe.edu.cn。 

 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（邮编 100816）。 

 

附件：1.2020 年首批试点对口支援关系表 

2.2021 年第二批试点对口支援关系表 

          3.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21 年 8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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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年首批试点对口支援关系表 

序号 受援高校 支援高校 

1 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
克拉玛依校区 

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

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华北电力大学、

华东理工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河海大学、华中师

范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、石河子大学 

2 塔里木大学 

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、北京化工大学、吉林大学、东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

中农业大学、重庆大学、西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、西安

交通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长安大学、兰州大学 

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
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、北京中医药大

学、华北电力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、东北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

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

汉）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云南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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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2021 年第二批试点对口支援关系表 

序号 受援高校 支援高校 

1 喀什大学 
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东华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华中师范

大学、中山大学 

2 石河子大学 
北京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江南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、

华中科技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重庆大学 

3 新疆政法学院 
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语言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天津大学、东南大学、

南京农业大学、湖南大学 

4 西昌学院 
北京交通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传媒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武汉大学、

四川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、河北大学 

5 青海师范大学 
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化工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中央音乐学院、山东大学、陕西师范

大学、兰州大学、青海大学 

6 河池学院 
北京科技大学、东北林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中国药科大学、合肥工业大学、中南大学、

西南大学、广西大学 

7 西藏民族大学 
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国矿业大学、中国海洋大学、武汉理工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西北

农林科技大学、长安大学、郑州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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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成员 姓名 所在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微信号 

校领导  ----      

牵头处室 

负责人 

       

参与处室 

负责人 

（可加行） 

       

联系人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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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6 日印发 


